新湘路街道办事处2017年部门决算分析报告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（一）基本职能
新湘路街道办事处的基本职能是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在村（社区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村（社区）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，巩固党在村（社区）的执政基础。围绕促进经济发展、增加农民收入，强化公共服务、着力改善民生，加强社会管理、维护社会稳定，推进基层民主、促进村（社区）和谐四个方面全面履行职能。
（二）主要工作
2017年，我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既定目标，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全办经济社会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按照市级编制核定文件，我单位行政编制26个，事业编制 55个，我单位现有在职工作人员121人，其中行政编制人员25人，事业编制人员96人；退休人员37人，其中：行政退休25人，事业退休12人。

三、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2017新湘路街道办事处收入决算总额为1863.26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711.98万元。

2017年新湘路街道办事处支出决算总额为1863.26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40.63万元，占全部支出61.22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577.01万元，占全年支出30.97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33万元，占全年支出7.14%；其他资本性支出12.62万元占全年支出0.67%。其中工资支出较上年有所增加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长等。
四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
新湘路街道办事处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相关工作。 

基本支出，是用于保障办事处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
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:政府支出636.24万元，党委支出85.77万元，经济发展办公室支出18.56万元，财政支出224.44万元，国家安全支出17.47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29.61万元；民政与社会保障支出105.24万元；医疗卫生支出48.41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15.62万元；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69.38万元；农业事务支出129.83万元；计育支出198.14万元；水利支出31.14万元；村级补助支出2.13万元。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新湘路街道办事处2017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61.19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61.19万元。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6年决算数减少23.81万元。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2017年新湘路街道办事处因公出国（境）组团0次，出国（境）0人，未发生实际支出数。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及其他交通费用
2017年新湘路街道办事处未购置公务用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0辆.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。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2017年新湘路街道办事处公务接待费开支61.19万元，比2016年减少了23.81万元.主要用于中心工作接待产生的费用。
六、相关口径说明
（一） 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，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。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各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 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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